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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 對臺政策 
 

 習近平新年賀詞強調「兩岸一家親」，王滬寧、宋濤重申「反分裂、反干涉

」及「統一協商」立場；央地官員與我方人士會面，促兩岸交流合作。 

 中共指我企業註冊資訊不全，暫停部分臺食品輸陸；後稱恢復部分輸陸；

強調「小三通」應全面復航及恢復航點。 

 宋濤等弔唁星雲；中共於各地密集舉辦經貿交流活動，推動促統反獨。 

 習於「拜習會」強調臺灣是中國利益核心、中美關係不可逾越的紅線；中

共反對臺美互動及軍售，稱已損害中國主權和安全利益。 

 

一、 習近平發表新年賀詞強調「兩岸一家親」，王滬寧、宋濤

重申「反分裂、反干涉」及「統一協商」立場；央地官

員與我方人士會面，促兩岸交流合作  

習近平 2022年 12月 30日於新年茶話會稱 2022年對「臺獨」分裂行徑和外部

勢力干涉進行堅決鬥爭；31 日新年賀詞稱「海峽兩岸一家親」，盼兩岸同胞相向

而行；2023年 1月 20日在中共國務院春節團拜會向臺灣同胞拜年，稱去年開展反

分裂、反干涉重大鬥爭，牢牢把握兩岸關係主動權。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滬寧 2022

年 12月 13日出席「第 11屆全國臺灣同胞代表會議」，要求積極促進兩岸民間交

流。2023年 1月 2日新任國臺辦主任宋濤新年寄語稱將全面貫徹「總體方略」，

在「一中原則」和「九二共識」基礎上，與臺灣各界有識之士就兩岸關係和國家

統一開展廣泛深入協商。 

2023年 2月 8至 17日，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訪陸，宋濤（2/9）、王滬寧（2/10），

及北京市委書記尹力（2/10）、江蘇省委書記信長星（2/12）、上海市委書記陳吉寧

（2/12）、湖北省委書記王蒙徽（2/13）等先後會見夏，陸方稱將在「九二共識」、

反對「臺獨」共同政治基礎上與國民黨加強交往，搭建更多交流平臺促兩岸各領

域交流合作。另 1月 28、29日宋濤在廈門見國民黨前主席洪秀柱，及金門縣長陳

福海、立委陳玉珍，向洪稱支持更多臺胞參與祖國統一進程。 

2022年 12月 1日中共黨刊「求是」刊登前國臺辦主任劉結一專文，強調要掌

握歷史主動推進統一進程，粉碎「臺獨」與外來干涉，促進團結共創統一；5日出

席「『九二共識』30 週年圖片展」致詞稱「九二共識」明確兩岸關係根本性質。

國臺辦 2022年 11月 16日記者會重申「九二共識」是兩岸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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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海神針，堅持貫徹總體方略及「二十大」對臺工作部署；26 日稱九合一選舉反

映臺灣內部「求和平、求穩定、要過好日子」主流民意，將繼續團結臺胞，推動

關係和平發展，反對「臺獨」分裂和外部勢力干涉；2023年 1月 11日批我延長義

務役兵役期，是操弄「以武謀獨拒統」，只會加劇局勢緊張動盪；2月 8日批民進

黨對兩岸交流表態惡劣，蔡總統「願與陸方對話」是假話。 

 

二、 中共指我企業註冊資訊不全，暫停部分臺食品輸陸；後

稱恢復部分輸陸；強調「小三通」應全面復航及恢復航

點 

中共自 2022年 12月 8日起以我方註冊資訊不完整為由，暫停進口我水產品、

酒類、飲料等多項產品輸陸。國臺辦 2023年 1月 9日批臺「嚴正抗議」陸方暫停

進口臺灣水產品是無理取鬧，稱部分臺灣輸陸食品企業註冊資訊不符合陸方要

求，暫未予註冊是正常食安監管措施；1 月 11 日稱此為保障進口食品安全，批我

方將經貿問題政治化，一些企業已補充註冊，有關部門正在審核，符合要求將予

以註冊；13 日稱有充足時間妥善處理臺灣食品企業相關註冊事宜，批我惡意歪曲

事實、政治操弄；19日批臺將大陸正常食安監管措施汙衊為貿易障礙、歧視待遇，

是故意抹黑的政治操作；29 日宋濤見金門縣長陳福海、立委陳玉珍，國臺辦會後

宣布予金門酒廠等 63家企業註冊或更新註冊信息，強調將續為臺灣食品輸陸提供

便利。 

去年 11月 16日國臺辦批民進黨當局以疫情防控為由，中斷「小三通」影響閩

臺民眾交流；18 日稱對恢復「小三通」沒有障礙；12 月 23 日就我「金馬地區民

眾春節交通專案」，稱盼恢復「小三通」正常通航；今年 1 月 7 日副主任龍明彪

前往廈門五通客運碼頭歡迎臺胞，稱盼各界共同推動「小三通」全面復航；28、

29 日宋濤在廈門瞭解「小三通」復航狀況及與臺商座談，稱應儘快全面恢復小三

通和兩岸民眾正常交流往來；2月 8日國臺辦記者會再提盼「小三通」全面復航，

恢復兩岸直航航點。另中共民航局 2022年 10月 26日宣布冬春航季航班計畫，規

劃大陸 33個航點與臺灣桃園等 4個航點間，每週安排 676班客貨航班；國臺辦 2023

年 2 月 1 日指中共民航局已透過「海峽兩岸空運協議」聯繫我方，促請恢復廣州

等 16個兩岸直航航點。 

 

三、 各地臺辦籌辦春節慰問工作；宋濤等弔唁星雲；中共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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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密集舉辦經貿交流活動，推動促統反獨 

中共要求各地臺辦做好春節慰問工作，中臺辦、國臺辦 2023年 1月 6日發通

知，助臺胞防控疫情、經營、往返兩岸；國臺辦同日向臺企聯、各地臺協致新春

慰問信，高度評價其對陸經濟、兩岸經濟文化交流、推進統一的貢獻。宋濤 10日

與北京臺青座談，籲堅守大義，與損害民族利益的行徑作鬥爭。國臺辦經濟局 7

日向臺灣工商團體致新春慰問信，邀赴陸參訪；10 日向「海峽兩岸青年就業創業

基地和示範點」致新春慰問信，籲臺青共促統一。中臺辦、國臺辦 2月 5日舉辦「2023

年臺商新春座談會」，宋濤致詞強調，希望廣大臺胞臺商堅決反對「臺獨」分裂

活動，推動早日實現兩岸往來正常化、交流常態化。 

2 月 11 日，宋濤、張志軍、全國臺聯、臺盟中央、國家宗教局長崔茂虎、前

國家宗教局長葉小文等，就星雲逝世發弔唁函，稱盼延續星雲遺願，賡續兩岸交

流；另國臺辦批我未准陸方弔唁團（由統戰部、國臺辦、國家宗教局、中國佛教協會、江蘇

省等組成）來臺，係罔顧基本人道主義，並轉往佛光山祖庭江蘇宜興大覺寺弔唁。 

2022年「兩岸企業家峰會」11月 20日在廈門舉行（峰會理事長郭金龍、秘書長林

軍，福建省書記周祖翼、省長趙龍等出席），王滬寧致賀信表示，將貫徹總體方略，堅持

「一中原則」和「九二共識」，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；國臺辦副主任潘賢

掌重申政策，希望峰會團結兩岸企業家。潘賢掌與龍明彪等副主任在去年 11、12

月參加交流活動時，均稱海形勢根源是民進黨當局加緊推行「臺獨」分裂活動和

外部勢力干涉，盼臺胞積極維護和參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，盼兩岸青年做祖國統

一的推動者，籲共同推動兩岸經濟交流合作，臺商搶抓發展機遇，深度融入新發

展格局。 

 

四、 習於「拜習會」強調臺灣是中國利益核心、中美關係不

可逾越的紅線；中共反對臺美互動及軍售，稱已損害中

國主權和安全利益 

習近平 2022年 11月 15日於「拜習會」強調臺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

心，是中美關係政治基礎中的基礎，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；解決臺

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；希望美方言行一致，恪守「一個中國政策」和中美三

個聯合公報；稱拜登總統多次講過不支持「臺獨」，無意將臺灣作為謀求對華競

爭優勢或遏制中國的工具。習 11 月 17 日與日相岸田文雄會面，稱歷史、臺灣等

重大原則問題涉及兩國關係政治基礎和基本信義，必須重信守諾、妥善處之。秦



 4 

剛 2023年 2月 2日與日外相林芳正通話，希望日方在臺灣等重大問題上重信守諾、

謹言慎行。王毅與美國務卿布林肯 2022年 12月 23日通話，強調美方不能一邊要

對話，一邊搞遏制；美方不能以「切香腸」方式挑戰中方紅線。2023年 1月 1日

以外事辦主任投書稱要回擊外部勢力干涉中國內政，維護國家主權，探索中美正

確相處之道。另中共防長魏鳳和 2022年 11月 22日籲美落實 G20拜習會談共識，

稱有能力維護祖國統一。 

2023 年 1 月 31 日，中共（國臺辦、外交部）批蔡總統與捷克準總統通話，稱係

企圖借「通話」謀「獨」，改變不了臺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事實，撼動不了國際「一

中」格局。就近期臺美互動（愛達荷州長，及多位眾議員訪臺），及美方重申維護臺海

和平穩定重要性，助臺灣自我防衛，警告中國威脅（拜登、國務卿布林肯、白宮印太事

務協調官坎貝爾、國防部長奧斯丁、中情局局長伯恩斯、副局長柯恩等官員；2022「中國軍力報

告」），對臺軍售、簽署 2023 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、美日聯合聲明提涉臺問題

等，中共（外交部、國防部、國臺辦、全國人大外委會）向美提出交涉，促停止軍售、與

臺軍事聯繫，強調採堅決有力措施，挫敗任何形式外部勢力干涉和「臺獨」圖謀，

稱在臺灣等涉核心利益問題捍衛主權。就美眾議院議長麥卡錫可能訪臺，中共（國

臺辦、外交部）今年 1月 11、30日表示，美方有關議員應恪守「一中原則」和美中

三公報，兌現不支持臺獨的承諾；並反對臺灣與各國互動往來，包括歐洲、日韓

等相關國家議員，及日本修訂三文件涉及臺海和平穩定（「國家安全保障戰略」、「國

家防衛戰略」及「防衛力整備計畫」），促停止與臺官方往來，批日文件罔顧事實。 

東部戰區 2022年 12月 25日、2023年 1月 8日稱，為回應臺美勾連升級、反

擊外部勢力挑釁，在臺周邊海空域組織多兵種聯合戰備警巡和實戰化演練；我國

防部公布資訊顯示，共機艦持續進入我周邊海空域，共機數度穿越海峽中線；中

共（外交部、國臺辦）1月 9、11 日亦稱，軍演目的為反擊外部勢力、臺獨分裂勢力

勾連挑釁。另就美軍艦通過臺灣海峽，東部戰區 1 月 6 日批美公開炒作，稱組織

兵力全程跟監警戒，一切動向盡在掌握。 

 

（綜合規劃處主稿） 


